
 

 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試 驗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就 建 議 全 數 資 助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購 置 六 輛 混 合 動 力 巴 士

在 本 港 試 驗 ， 徵 詢 委 員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2. 專 營 巴 士 是 銅 鑼 灣 、 中 環 及 旺 角 等 繁 忙 路 段 路 邊 空 氣 的 其 中

一 個 主 要 污 染 源 。 調 派 低 排 放 巴 士 行 走 上 述 路 段 ， 減 少 專 營 巴 士

的 廢 氣 排 放 量 ， 可 改 善 路 邊 空 氣 質 素 。  

3. 行 政 長 官 在 去 年 十 月 的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布 ， 政 府 的 政 策 最 終 目

標 是 全 港 使 用 零 排 放 的 巴 士 ， 並 會 當 現 有 巴 士 專 營 權 在 未 來 數 年

陸 續 屆 滿 時 ， 在 新 的 專 營 權 中 加 入 條 款 ，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在 更 換 巴

士 時 ， 在 考 慮 公 司 和 乘 客 的 負 擔 能 力 及 可 行 性 後 ， 積 極 使 用 零 排

放 或 最 環 保 巴 士 。  

4.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無 論 在 耗 油 量 和 其 他 環 保 表 現 方 面 ， 均 較 傳 統

柴 油 巴 士 優 勝 。 以 現 時 巿 場 供 應 情 況 及 技 術 發 展 而 言 ， 混 合 動 力

巴 士 有 望 在 短 期 內 大 規 模 取 代 柴 油 巴 士 。 很 多 外 國 城 巿 (如 紐 約 、

倫 敦 )及 部 分 內 地 城 巿 (如 上 海 、 深 圳 )已 在 其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中 使 用

混 合 動 力 巴 士 。 不 過 ， 本 港 巴 士 的 運 作 模 式 較 上 述 城 巿 密 集 ， 特

點 是 巴 士 行 車 班 次 頻 密 、 在 炎 熱 潮 濕 夏 季 需 提 供 足 夠 空 調 ， 以 及

需 應 付 多 山 地 形 。 上 述 嚴 苛 的 運 作 情 況 ， 對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(尤 其 是

電 池 )是 極 嚴 峻 的 考 驗 。  

5. 為 測 試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的 運 作 效 益 ， 包 括 能 否 應 付 香 港 地 形 和

氣 候 的 要 求 ， 以 及 收 集 營 運 數 據 ， 行 政 長 官 在 施 政 報 告 中 建 議 全

數 資 助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購 置 六 輛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， 在 本 港 繁 忙 路 段 試

驗 行 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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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效 益  

6.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的 運 作 與 傳 統 柴 油 巴 士 不 同 ， 除 了 柴 油 引 擎

外 ，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還 利 用 發 動 機 (經 電 池 組 )協 助 運 行 ， 其 柴 油 引

擎 一 般 亦 較 傳 統 巴 士 的 柴 油 引 擎 小 。 電 池 組 在 巴 士 行 駛 期 間 充

電 ， 亦 可 藉 制 動 再 生 動 力 額 外 充 電 (即 利 用 制 動 時 所 產 生 的 動 力 為

電 池 充 電 )。 因 此 ，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的 耗 油 量 及 排 放 表 現 均 較 傳 統 柴

油 巴 士 優 勝 。  

7. 根 據 一 個 主 要 巴 士 製 造 商 的 試 驗 ， 就 環 境 效 益 而 言 ， 混 合 動

力 巴 士 較 傳 統 柴 油 巴 士 有 以 下 優 點 ︰  

(a) 氮 氧 化 物 和 粒 子 排 放 量 減 少 約 40 至 50%； 以 及  

(b)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量 及 耗 油 量 減 少 約 30%。  

 

建 議  

8. 我 們 建 議 全 數 資 助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購 置 六 輛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， 在

本 港 繁 忙 路 段 試 驗 行 駛 ， 以 評 估 它 們 在 本 地 運 作 情 況 下 的 效 率 及

排 放 表 現 。  

9. 在 香 港 的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中 ， 只 有 九 龍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

司 (九 巴 )、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及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(城 巴 ／

新 巴 )經 營 的 路 線 駛 經 銅 鑼 灣 、 中 環 及 旺 角 的 繁 忙 路 段 。 而 九 巴 及

城 巴 ／ 新 巴 行 經 這 些 路 段 的 巴 士 車 隊 規 模 大 致 相 若 。 因 此 ， 我 們

建 議 向 九 巴 和 城 巴 ／ 新 巴 各 分 配 三 輛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， 以 作 試 驗 。  

10. 有 關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需 調 派 這 些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行 駛 銅 鑼 灣 、 中

環 和 旺 角 等 繁 忙 路 段 ， 並 負 責 這 些 巴 士 營 運 的 經 常 開 支 。 由 於 政

府 會 全 數 資 助 購 置 這 些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， 其 數 目 亦 遠 較 專 利 巴 士 車

隊 的 規 模 為 小 ， 我 們 預 期 有 關 試 驗 不 會 影 響 巴 士 票 價 。  

11. 試 驗 期 建 議 為 兩 年 ， 以 便 全 面 評 估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在 本 地 運 作

情 況 下 的 運 作 效 益 。 而 為 盡 早 了 解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的 表 現 ， 我 們 會

在 試 驗 一 年 後 檢 討 初 步 試 驗 結 果 。 我 們 會 要 求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繼 續

使 用 這 批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， 直 至 巴 士 的 運 作 不 再 合 乎 經 濟 效 益 、 或

巴 士 已 屆 其 正 常 退 役 車 齡 (18 年 )。 如 果 試 驗 成 功 ， 當 現 有 巴 士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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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權 屆 滿 時 ， 在 新 的 專 營 權 中 將 會 加 入 條 款 ， 要 求 巴 士 公 司 在 更

換 巴 士 時 ， 在 考 慮 公 司 和 乘 客 的 負 擔 能 力 及 可 行 性 後 ， 積 極 使 用

零 排 放 或 最 環 保 巴 士 。  

12. 我 們 會 成 立 專 責 小 組 監 察 試 驗 ， 成 員 包 括 有 關 專 營 巴 士 公 司

及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 運 輸 署 和 環 境 保 護 署 )代 表 。  

 

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
13. 本 港 專 營 巴 士 的 主 要 營 運 工 具 為 三 軸 雙 層 巴 士 。 根 據 一 個 混

合 動 力 巴 士 準 供 應 商 提 供 的 資 料 ， 我 們 估 計 一 輛 三 軸 雙 層 混 合 動

力 巴 士 ， 連 同 適 合 本 港 使 用 的 空 調 及 隨 匯 率 波 動 ， 約 需 成 本 550

萬 元 ； 購 置 六 輛 此 等 巴 士 的 總 成 本 約 需 3,300 萬 元 。  

14. 如 獲 委 員 支 持 ， 我 們 會 尋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撥 款 3,300 萬 元

作 建 議 的 試 驗 。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計 劃 在 本 年 內 購 置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。

由 於 巴 士 在 大 約 12 個 月 後 才 能 交 付 ， 我 們 預 期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下

半 年 可 以 開 始 進 行 試 驗 。  

15. 額 外 的 人 力 資 源 將 會 分 配 作 監 督 試 驗 、 評 估 混 合 動 力 巴 士 的

環 保 表 現 及 試 驗 結 果 ， 以 及 與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、 巴 士 製 造 商 及 有 關

政 府 部 門 合 作 推 展 試 驗 。 這 些 額 外 人 力 資 源 將 會 在 二 零 一 一 至 一

二 年 度 的 預 算 草 案 中 反 映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16. 請 委 員 就 第 8 至 15 段 所 載 的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 




